
射阳检察院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成果显著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阳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干警获评“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
进工作者”。多年来，该院积极开展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成果显著。

推进送法进校全覆盖。该院成立以
青年干警为主体，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
劳模等“五老”加盟的“蓝纸鹤”法治宣讲
团。宣讲团成员全部担任“法治副校长”，
按照“每人一校、每季一讲”的标准，先后
赴该县 50 余所中小学开展法治宣讲，初
步实现宣讲教育全覆盖。

创新实境教育提成效。该院持续加
大软硬件投入，对全县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心进行升级改造，成功打造全市首家“沉

浸式”法治教育基地。同时，主动联合教
育、司法行政等部门共同开展“明法知典、
崇德向善”等专题法治文化宣传活动，引
导未成年人做守法、知法、懂法、敬法的好
少年。

坚持空中课堂不断线。疫情防控期，
该院在全市率先开通“蓝纸鹤”空中课堂，
与未成年人开展线上互动，常态化推送法
治在线“云课堂”，录制的《谁来保护少年
的你》《“高考季”送清凉：天下无诈》等12
部普法作品被正义网、江苏政法、江苏检
察在线等新媒体转发，2部作品荣获全省
政法系统第二届青少年法治教育创新成
果奖。 邢易

注销个体工商户能否“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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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检察院

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普法宣传

盐城晚报讯 3 月份，盐城
经开区检察院履职过程中发现，
辖区部分河面漂浮着塑料包装
袋、饮料瓶等垃圾。经调查，该
污染物来自河道旁一块被附近
居民长期倾倒装修垃圾和生活
垃圾的地块。

随后，该院依法向环境监管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职
能单位清理河面垃圾，定期做好
河道养护、巡查工作，同时加强对
小区物业的监管，规范居民垃圾
回收。为确保整治到位，近日，该
院邀请公益志愿者参与案件办理

“回头看”，志愿者现场查看了整
改情况后，将实地整改照片上传
至“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认可
了检察建议的整改落实效果。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是
最高检部署推动的互联网平台，
具有公益诉讼线索提报、评估、
参与听证等功能。目前，盐城经
开区检察院已聘请了11名公益
保护志愿者，他们围绕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提供公益保护线索，运
用专业知识辅助检察机关办案，
以实现公益保护最优化、治理效
能最大化。 高媛

盐城经开区检察院

运用检察云平台办案

盐城晚报讯 为切实维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提高群众对
养老诈骗的防范意识，近日，阜
宁检察院积极组织开展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提供
法律咨询等方式进行集中宣
传。干警们还为老年人讲解了
预防养老诈骗典型案例，叮嘱
老年人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
轻信高利诱惑、不贪图蝇头小

利、不轻易转账，遇到问题及时
报警。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深入
开展防范和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检察职
能作用，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
法犯罪，延伸治理侵害老年人
合法权益的涉诈乱象问题，防
范化解养老领域涉稳涉众突出
风险隐患，促进养老事业健康
发展，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王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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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湖法院法官方玲玲正在接受采访。 吕聪慧 摄

“我已经注销个体工商户了，怎
么还要起诉我啊！”盐城某烟酒门市
的经营者白龙飞（化名）头都大了：自
从被市场监督管理局从门市暗格里
查获假冒名酒后，他的头疼事是一个
接一个。不但涉案的假酒被没收，还
被行政部门罚款近万元。本以为尘
埃落定，前不久又接到法院传票。原
来，被侵权的酒厂又将他起诉至法
院，要求他赔偿酒厂的经济损失。

事情还要从一次行政执法行动
说起。

某日，市场监督部门接到群众举
报，称辖区有人涉嫌“贩卖假酒”，执
法人员立即展开行动。白龙飞经营
的烟酒门市里，表面上一切正常，但
执法人员还是查到了隐藏的暗格，并
在暗格中查获“某缘”白酒20余瓶，价
值4千多元。经鉴定，这些白酒都是
侵 犯 他 人 注 册 商 标 专 用 权 的“ 假

酒”。面对铁证，白龙飞只好自认倒
霉，缴纳了9000多元罚款。

因为担心后续的麻烦，白龙飞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了个“金蝉脱
壳”，在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后没
几个月，他就把经营的烟酒店注销
了。“烟酒店都不存在了，我就不用承
担其他责任了吧？”

“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的惩戒，行
为人的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
依法应当另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其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不影响其
民事责任的承担。”5月26日，亭湖法院
法官方玲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销
售假酒实际是一种侵犯他人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销售者被市场监督管
理局给予行政处罚后，被侵权的厂家
依然可以依据商标法等法律，对售假

者进行起诉主张民事赔偿。”因此，尽
管白龙飞已经缴纳了罚款，但因其售
卖假酒的行为对酒厂品牌和声誉造
成了伤害，所以酒厂依然可以对烟酒
店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但是，涉案的烟酒店已经不复存
在，是否意味着“店销债灭”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6
条规定得很明确：“个体工商户的债
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
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
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方玲玲告诉记
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与否，并不影响
责任主体的确定，个体经营者依法仍
需承担责任。那些以为注销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就可以逃避赔偿责任
的‘金蝉脱壳’想法，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被侵权的
酒厂是品牌商标的权利人，依法享有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白龙飞经
营的烟酒店销售假酒侵犯了酒厂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
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方玲玲说：

“本案被控侵权商品为酒类，属于食品范

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社
会危害性较大，理应加大赔偿力度。”据
此，综合考虑烟酒店的销售数量、经营
规模等因素，法院判决白龙飞赔偿酒厂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6000元。

吉言法语：
关于这个案子，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诚信经营永远是商业活

动的圭臬。商家贩卖的商品，价格高
不高，是经商水平问题；东西真不真，
那就是经营者的品行问题，很有可能
还是个违不违法的问题。

第二句，任何想靠耍聪明逃避责
任的行为都是徒劳。以为注销个体工
商户就可以不用承担赔偿责任。殊不
知，跑得了“庙”，却跑不了“和尚”。

第三局，消费者“苦假久矣”！假
酒、假烟、假药等等。本案件中，白龙
飞作为酒类销售者，以明显不合理低
价购入产品，事后又不交代涉案产品
的上游提供者，其中的猫腻一看便知。

打击假酒假烟，任重道远！


